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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秘书长关于苏丹和南苏丹的报告
2023年2月7日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S/2023/93）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
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文件S/2023/179，其中载有
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案文。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3/93，其中
载有2023年2月7日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安理会准备对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我现在
把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阿尔巴尼亚、巴西、厄瓜多尔、法国、加蓬、加
纳、日本、马耳他、莫桑比克、瑞士、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
利坚合众国

反对：

无

弃权：

中国、俄罗斯联邦
主席（以英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13票赞成，

零票反对，2票弃权。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成为第2676
（2023）号决议。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凯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美国
谨感谢安理会成员就延长专家小组任务期限的决议

（第2676（2023）号决议）进行建设性沟通。经过近
两个月的磋商和谈判，今天通过的案文吸收了安理会
所有成员的意见。专家小组继续在报告达尔富尔冲突
和促进该地区和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我们欢迎将其
任务期限再延长12个月。

我们认为，该决议将有助于在苏丹取得进一步进
展，因为它不仅就武器禁运的执行和当前的安全关切
提出重要看法，而且还强调我们希望苏丹在达尔富尔
推进政治和安全承诺。达尔富尔的局势依然极为脆
弱。冲突的根本原因依然存在，小武器和轻武器继续
扩散，苏丹当局往往无法为平民提供安全保障。因此，
专家小组的积极监测和报告仍然至关重要。

我们今天通过的决议为促进达尔富尔的和平与
安全确立了现实、可实现的恰当基准。这些基准依据
的是苏丹政府在《朱巴和平协议》和《保护平民国家
行动计划》中所作的承诺。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将让
苏丹及其人民迎来他们应得的和平与繁荣。

我们始终与苏丹人民站在一起，并将继续与苏丹
政府、安理会其他成员和所有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
促进该国和该区域的和平。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俄罗斯联邦在对美国起草的关于苏丹制裁制度的决议
（第2676（2023）号决议）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我们
继续认为，苏丹制裁制度不再反映达尔富尔的实际情
况。此外，它还阻碍苏丹政府实施国家政权建设计划
和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原则上，我们主张，安全
理事会实施制裁的理由应无懈可击，并应定期对制裁
进行审查和修改，直到制裁完全取消为止。把制裁作
为一种惩罚措施是不可接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伊
斯兰合作组织和非洲国家集团都已公开表示赞成取
消对苏丹的制裁。

同时，决议起草国所作的唯一让步是，在时间上
对制裁制度作出限制，但该期限甚至不是安全理事会
通常规定的一年，而是18个月，即2024年9月12日到
期。此外，起草国还在决议中列入2021年7月31日公
布的秘书长报告（S/2021/696）中的基准2和基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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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调整制裁措施的依据，而对于这两个基准，安理
会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达成共识。我们还感到遗
憾的是，尽管安理会有七个成员呼吁继续就该决议草
案进行磋商，但美国代表团仍决定强行就该文件进
行表决。

固执地企图维持苏丹制裁制度，试图破坏安全理
事会以前就基准作出的决定，无视安全理事会近一半
成员、特别是非洲成员的立场，所有这些都没有让我
们感到意外。我们只是由此更加坚信，这么做都是为
了推进西方国家狭隘的国家利益，它们一心想着进一
步向苏丹施压。

戴兵先生（中国）：中方对刚刚付诸表决的决议
草案投了弃权票。我愿就中方投票立场作如下说明：

安理会自2004年起对苏丹达尔富尔实施制裁，目
的是结束达尔富尔爆发的武装冲突，帮助苏丹重回和
平稳定。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苏丹过渡政府与反政府
武装于2020年签署《朱巴和平协议》，联合国-非盟达
尔富尔混合特派团于2020年底结束授权从达尔富尔
撤出。这些积极进展表明，达尔富尔局势已经根本改
善，安理会对苏丹施加的制裁已经过时，理应根据形
势发展予以解除。维持对苏丹的制裁不仅在政治和安
全上站不住脚，而且限制了苏丹政府的安全能力，对
其在达尔富尔维护稳定、保护平民、打击犯罪产生了
负面影响。

苏丹于今年1月27日致函安理会，介绍了苏丹政
府为解决达尔富尔部族冲突、实施保护平民计划作
出的努力，也列举了安理会制裁对苏丹维护达尔富尔
安全秩序、深度参与国际事务的限制，明确要求安理
会立即、无条件解除制裁。卡塔尔于2月3日代表阿拉
伯组、埃及于2月10日代表非洲组、巴基斯坦于2月10
日代表伊斯兰合作组织相继致函安理会，肯定达尔富
尔局势取得的显著改善，支持苏丹要求安理会立即、
无条件解除制裁的正当主张，反映了广大会员国的正
义之声。

在此情况下，安理会应该采取的正确行动是立
即、无条件解除制裁。遗憾的是，执笔国提出的第一

稿决议草案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在磋商过程中，这
一草案遭到安理会成员的拒绝。加蓬、加纳、莫桑比
克和阿联酋提出了建设性方案，即设置一项“日落条
款”，明确有关制裁措施将于2024年2月终止。这本可
成为弥合分歧的折中方案，但执笔国顽固坚持国别立
场。之后提出的决议草案先主张将制裁措施延长24个
月，后来又改成18个月，这都有违安理会关于制裁措
施延期的惯常作法，也没有给出届时制裁措施将自动
解除的保证，很难说是真正的“日落条款”。

决议草案还核可了两项调整制裁的基准。这看
上去是为解除制裁制定的路线图，但实际上既不现
实、也不可行。中方和一些成员最初提议讨论制定基
准，旨在为尽快解除制裁创造条件。但过去两年安理
会的讨论让我们感受到，有关成员无意解除制裁，反
而想通过设定永远无法达标的基准让制裁措施永久
化。执笔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并没有解决我们在这方面
的关切。

近年来，安理会制裁机制的争议性日益引发关注。
制裁是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的重要工具，原本目的
是为政治解决有关问题创造条件，但在实践中却越来
越成为外交努力的替代品，甚至成为一些国家政治施
压的手段。个别成员还滥用执笔国地位，把国别立场
强加于安理会。所有这些情况本不应该发生，更不应
该继续。

中方再次呼吁对现有安理会制裁机制进行全面
评估，制定明确可行的退出标准。安理会要对有关制
裁进行定期审查，一旦达到标准，就应及时调整或解
除。我们应该利用此次对苏丹制裁的讨论，认真思考
如何采取措施改进安理会制裁的设计和执行。

小德阿尔梅达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在谈
判期间，我们努力与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进行建设
性合作。虽然我们本来希望能够达成一个不同的案
文，其中将包含一个更短的“日落条款”和更明确、更
简洁的基准，但我们也认为，协调方已顾及提出的许
多关切。

另一方面，谈判的进展不应仅以所讨论的案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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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还应根据其与实地现实的相关性来衡量。我们
肯定苏丹政府取得的重大进展，欢迎通过的案文为
审查、修改、暂停和终止这些措施规定了具体时限。毕
竟，武器禁运和有针对性的制裁，顾名思义，都是临
时措施。我们还认为此项决议将实施的审查与评估机
制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希望，该决议将成为推动各方
全面执行《朱巴和平协议》的工具，并能使达尔富尔
的安全局势发生改观。

努赛贝夫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英语发言）：
我代表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安理会非洲三成
员）——加纳、加蓬和莫桑比克——和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解释投票理由。

安理会非洲三成员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谨赞赏
并感谢执笔方为推动谈判进程所作的努力。同样，我
们本着诚意进行了谈判，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公开表达
了我们的关切并与所有安理会成员进行了接触。我们
感到遗憾的是，安理会非洲三成员和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有关制定为期12个月的日落条款的提议没有被采
纳，我们认为该提议既反映了安全理事会目前在制裁
措施方面的最佳做法，也反映了安理会成员在谈判过
程中表示的大力支持。

尽管如此，安理会非洲三成员和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仍本着妥协的精神对这一案文（第2676（2023）号
决议）投了赞成票，这也是为了肯定已经取得的一些
进展。特别是，通过一项日落条款，将制裁制度从无限

期改为有时限，是我们为取消制裁指明道路的一项重
要进展。

在这方面，安理会非洲三成员和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谨明确指出，制裁并不是目的，也不是为了永远持续
下去；它们只是旨在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工具。安理会非洲三成员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谨重申
其原则立场，即全面解除对达尔富尔的制裁。我们赞
赏安理会成员支持安理会非洲三成员和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有关制定日落条款的倡议并对参与该倡议持开
放态度。然而，总体而言，我们认为本来可以作出更多
改进，本来还有机会继续接触，建立共识，以形成一
份更好地反映所有人观点的综合案文。

达尔富尔当今的现实与2005年导致安理会根据
第1591（2005）号决议实施制裁制度的安全和政治环
境大不相同。《朱巴和平协议》的执行工作取得了重
大进展，各方仍致力于找到落实其各项规定的解决办
法。虽然我们本来希望已经确立了清晰、明确和现实
的基准，但我们相信苏丹有能力展示进展，并相信安
理会有能力在明年根据实地事态发展采取适当措施。

最后，安理会非洲三成员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作
为区域代表，致力于建设性地参与安理会工作，支持
苏丹取得进展，包括为此确保安理会作出的决定不会
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

下午3时25分散会。


